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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丽市林业和草原局

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砂石场植被恢复项目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矿山清理整治工作专题会议纪要》（第21期）、《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－瑞丽市砂石场类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－修改稿等5个方案审查的专题会议纪要》（第18期），设立该项目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瑞丽市林业和草原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（一）项目可行性

1、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云南省桥头堡建设的政策，符合地方各级相关规划，是瑞丽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。

2、项目实施，使预期达到与周边森林景观相协调，周边的自然植被是长期生态适应的结果。因此，生态恢复树种、灌木选择应以乡土植物为主，适地适树，以便人工恢复植被与周边自然植被相融合，相协调而近式自然。同时，也更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。

3、项目建设注重短期效果和长期效能相结合原则。人工进行植被恢复，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见到效果，但要保证和保持长期效果，植被恢复后需达到短期效果和长期效能紧密相结合，保证以后植物群落结构的稳定能达到免养护目的，实现经济适用原则，在确保效果好的条件下努力做到经济合理，充分利用砂石区边坡人工植被绿化、美化、固土、持水和护坡的多重生态功能。
（二）总体思路

根据砂石场立地条件差，为尽快实现砂石场生态恢复效果，参照执行国家《造林技术规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／T15776-2016）的基础上，在总结以往砂石场生态恢复的经验，生态恢复模式采取因地制宜、适地适树，将平、缓地面与斜坡面分开实施，苗木种植采用间距配种的方式，乔—灌—藤本相结合的综合试点技术。
因砂石场基本都是残留的母质、石质和表土的混合物，无任何土层，为保证生态恢复成效需进行对植被恢复区客土，结合当地气候、暴雨等自然条件进穴状打塘并进行客土。
通过对砂石场进行生态恢复2-3年后，实现植被覆盖率超过85%以上，其中乔木树种55%，灌木30%，斜坡种植藤本，乔－灌－藤实施生态植被恢复，使其与周边山地景观融为一体，形成自然，免养护的森林化景观，达到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为进一步加快我市城乡绿化，改善生态环境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，按照非煤矿山整治、生态环境治理和城市面山、公路沿线可视范围的绿化美化，改善我市人居环境等相关工作要求，计划使用植被恢复费开展砂石场的植被恢复工作。2020年计划实施完成科马、述飞、大和、宏瑞、洞龙河4个砂石场生态植被恢复。总面积为249亩，其中：科马、述飞砂石场87亩；大和砂石场99亩；洞龙河砂石场49亩；宏瑞砂石场14亩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本年度预算安排为160万元；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2020年计划实施完成科马、述飞、大和、宏瑞、洞龙河4个砂石场生态植被恢复。总面积为249亩，其中：科马、述飞砂石场87亩；大和砂石场99亩；洞龙河砂石场49亩；宏瑞砂石场14亩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1、项目建成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，全面改善瑞丽市城市面山、两江区域、重要水源地、关停矿山生态植被，有效促进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。

2、改善因前期社会发展，致使瑞丽城市面山的砂石资源被大量开采，所导致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、水土流失等，得到有效缓解和改善。
